
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的说明

2019 年，市本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30.96亿元，比上年增加1.85亿元，增长6.36%，具体如下：
（1）返还性收入。市本级返还性收入 2.53 亿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。市本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8.1亿元，比上年增加 3.6亿元，增长24.8%。其中：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 8.3 亿元，增加2亿元；固定数额补助1.5 亿元，减少 0.3 亿元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0.4 亿元，与上年基本持平；各类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.8亿元；体制补助0.1 亿元，与上年持平；结算补助收入及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-0.1 亿元，与上年基本持平；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4.1亿元，比上年增加1.4亿元。
（3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。市本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0.3亿元，比上年减少1.7亿元，下降14.4%。
